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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处室文件 
 

 

西建大档字〔2018〕1号 

 

关于做好我校 2018 年档案归档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部、处（室），草堂校区管委会： 

按照学校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，为了做好 2018 年学校

档案归档工作，实现档案工作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，

更好地为学校各项工作服务，现将本年度学校档案归档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归档范围 

（一）凡 2017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，学校各单位

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党群、行政、教学、科研、基本建设、财会、

外事、仪器设备、产品生产、出版物、声像、实物等各类具有保

存价值和历史凭证作用的文字、图表、图纸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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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物等不同载体形式的文件材料、物品均应按学校归档范围立卷

归档。 

（二）教职工人事档案由人事处审核完毕后移交档案馆归

档。 

（三）学生档案在学生入学后，由招生部门审核完毕统一安

排移交档案馆归档。 

（四）各单位组织的重大活动特别是围绕学校“双一流”和

“四个一流”建设以及深化综合改革、推进内涵发展等工作中形

成的规划、计划、总结、报告、请示、批复、制度、办法、统计

报表、出版刊物、合作协议等材料，须加盖单位公章归档。 

（五）学校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工作和活动中荣获的省部

级以上集体获奖证书、奖牌、奖杯、锦旗等，以及其他具有保存

价值的实物。 

（六）个人获省部级以上奖励者，应将证书原件或影印件、

扫描件一并归档（奖励证书影印件背面需粘贴标签，注明归档单

位和时间）。 

（七）研究生院负责 2018届研究生毕业生大合影的归档。

各学院分别以学院、班级（或专业）为单位完成本学院 2018 届

毕业生合影归档，照片及其电子版同步归档。 

（八）2017年度各单位在学校办公自动化（OA）系统中产

生的文件，其电子版由校办统一归档，纸质版由校办打印后，返

回给各单位归档。 

（九）其他往年应归档而未归档的材料。 

二、归档要求 

（一）档案收集、整理要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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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齐全完整 

归档材料必须完整，如请示与批复、正文与附件等应一并归

档，不得遗漏和散失；归档文件材料应为原文件，复印件原则上

不得归档。 

2.排列有序  

上级来文的归档排列顺序为：文件阅办单—正文；校内发文

的归档排列顺序为：正文—文件签发单—草稿；报表、名册、图

册等已装订并符合装订要求的材料，以册（本）为单位单独成卷。 

3.标注清晰 

实物档案须目录翔实，标明事由（事件）及时间、地点、人

物。 

声像档案须目录翔实，标明摄影者，并附反映照片、声像基

本内容的文字说明。同时，电子版照片刻盘归档，并在盘面上标

注归档单位、活动内容、照片张数、归档时间、整理人等信息。 

各学院毕业生合影照片应标明学院、届、班级（或专业）、

拍摄时间等信息。同时，纸质照片背面应按照座次表标明师生名

单，电子照片需连同师生名单一并刻盘归档。 

4.整理规范 

每卷档案材料中凡有字迹的页面均需用打号机逐页编制页

码，无字迹的页面不编页码，页码编制位置在非装订线一侧的下

角，页码编制要求不漏号，不重号。 

案卷备考表中验收人应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签章，

立卷人应由兼职档案员签章。 

（二）补充归档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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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凡往年应归档但未及时归档的文件材料，请分年度整理好

后一并补充归档。 

2.研究生院负责归档往届研究生毕业生大合影。各学院分别

以学院、班级（或专业）为单位归档往届毕业生合影，照片及其

电子版同步归档。 

3.2017 年新成立的单位，请将成立之初至 2017年 12 月 31

日期间形成的文件材料整理后一并归档，文件材料跨年度的按年

度分类整理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指导培训 

凡今年首次归档或更换了兼职档案员的单位，请指派一名兼

职档案员于 5 月 20 日前到档案馆接受归档业务指导培训。 

（二）领取案卷封皮 

请各单位于 5 月 20 日前按实际需求数量到档案馆领取案卷

封皮。 

（三）案卷整理 

请各单位兼职档案员于 6 月 30日前按规定和要求认真完成

本单位所有归档材料的整理组卷工作，并按要求填写卷内目录

（见附件 1）、备考表（见附件 2）等材料。 

（四）归档时间 

1.各党政部门、学院和能按年度归档的其他单位，请于 6 月

30 日前移交 2017 年度形成的以及 2017年以前应归但未及时归

档的各类文件材料； 

2.各教学部门按教学年度归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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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科研、基建等专题性、成套性档案材料，在课题（项目）

完成并通过鉴定验收后 3 个月内归档。 

（五）移交验收 

各单位整理好的全部档案（含卷内目录和备考表）移交归档

时，交接双方须当面清点核对，对不符合归档要求的将退回整改，

合格后方可办理移交手续。验收合格的案卷由归档单位填写文书

档案移交单（见附件 3）一式两份，交接双方签字盖章后各持一

份备查。  

归档工作是我校档案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。齐全、

完整、准确的档案材料对学校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凭

证作用，为了确保档案利用的及时性、有效性，本着归档单位全

覆盖、档案材料应归尽归的原则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并就档案

整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与档案馆联系，确保学校 2018年档

案归档工作按期保质完成。 

 

 

档案馆 

2018 年 5月 14日 

附件 1：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档案卷内目录》 

附件 2：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档案备考表》 

附件 3：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书档案移交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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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 年 5 月 15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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